附件1

2020年株洲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盘活科技创新资源，降低企业创新成本，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和供需对接，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科技创新券（以下简称“创新券”）是指政府为降低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本，引导全市中小企业研发创新和科技服务机构提升服务，面向符合规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无偿发放的一种配额凭证。创新券年度额度由市科技局和市财政局共同确定。
第三条 创新券的使用和管理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遵循诚实申请、公正受理、科学管理、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创新券组织部门为市科技局、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创新券的政策制定、决策指导、组织实施、监督审批、绩效评价及研究确定创新券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
第五条 市科技局委托株洲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平台”）具体负责实施科技创新券线上平台建设和运行，业务咨询与政策宣传，企业与机构资质审核，企业和机构的动态数据监测、统计分析及评价，科技创新券兑付初审等工作。科创平台定期向市科技局报告科技创新券的实施情况。
第三章 使用范围
第六条 使用科技创新券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在株洲市注册成立的，通过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系统”评价并进行备案的企业。
第七条 市科技创新券形式为电子券，每一张券对应一个编号，科创平台负责向通过认定备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即时告知和发放。
第八条 创新券支持内容包括：
（一）研究开发服务:具体工业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工艺改进服务，不含软件开发、工业设计等；
（二）成果转化服务:向高校院所、科研机构购买技术成果和技术服务，相关技术合同须经市技术市场办公室登记备案；
（三）检验检测服务:产品配方改进、品质改善、工艺分析、产品研发过程中的检测服务，不含商业出货检验、法律法规要求的强制检测等；
（四）知识产权服务：向具有专利代理资质、具有知识产权贯标服务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购买发明专利申请代理或知识产权贯标认证服务等；
（五）科技情报与信息分析：向专业科技创新服务机构购买特定技术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方案设计、技术检索和分析评价等；
（六）国际认证服务：针对出口地区和国家的产品(或技术)认证及认证所需测试。包括但不限于欧盟的CE、BMC，美国的UL、FCC，德国的GS、VDE、TUV，加拿大的CSA等。
第四章 兑付额度
第九条 创新券发放标准为1—2万元/家/次，有效期2年。市科技局根据上年度创新券使用情况，调整创新券发放对象下一年度创新券发放额度。
第十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使用创新券购买科技创新服务，每次抵扣标准不超过服务总费用的50%。向市外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创新券使用额度占总费用比例原则上不超过30%。
第五章 兑付流程
第十一条 科技创新券申请材料包括
（一）企业基本资料（见附件2）:营业执照、上年度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相关业务资料:服务协议、验收材料付款凭证和财务凭据;
（三）持券企业将申请资料提交科创平台受理中心。
第十二条 科技创新券的兑付程序
(一)科创平台根据兑付通知定期对创新券兑付资料进行集中受理与形式审查；
(二)市科技局政策法规科组织专家评审，拟定兑付名单及金额；
(三)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对拟兑付名单及金额进行审定，确定科技创新券兑付方案，开展经费拨付。
第六章  服务机构备案
第十三条 创新券科技服务机构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无不良诚信记录；
（二）具有不少于5人的专职服务团队；
（三）有明确的科技服务流程、健全的内部管理体系；
（四）具有开展业务所需要的办公条件和设施；
（五）具备符合支持方向的科技服务能力。
第十四条 科创平台常年受理创新券科技服务机构入库报备申请，每季度汇总申请名单报科技局核准公布。对已备案入库的创新券科技服务机构，市科技局、市财政局组织对其服务开展情况进行年审，根据年审结果进行动态调整更新。



